
本报 1 2月 3日讯 今年，垦利县国
税局积极探索的“纳税人之家”实体化
建设得到了纳税人一致好评，该项目
通过推进调查核实、审批事项前移，打
造成为了一个集咨询、受理、核实、审
批于一体的办税服务综合平台 ,“纳税
人之家”也先后被评为全省“十佳纳税
人之家”、全市“优秀纳税人之家”。

多年来，该局一直高度重视纳税
服 务 工 作 ，始 终 秉 持“ 始 于 纳 税 人 需
求 、基 于 纳 税 人 满 意 、终 于 纳 税 人 遵
从”的服务理念，坚持不懈地推进纳税
服务。今年来，该局以“纳税人之家”建
设为抓手，从纳税人最期盼、最关注的
问 题 入 手 ，围 绕“ 优 化 服 务 提 速 增
效”的目标，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

企 服 务 举 措 ，在 纳 税 服 务“ 最 后 一 公
里”上提速，努力做到了“为纳税人办
好事，让纳税人好办事”。

为切实服务纳税人，该局将“纳税
人之家”划分为东西两个大厅，西厅为
即时办结区域，东厅为综合受理区域，
设置了纳税人学校、自助办税区、便民
服务区、专家咨询室等多个具有服务
特性的区域，让在 2 0 1 5 年度纳税服务
满意度综合调查中硬件环境满意率达
到9 8%。该局从组织保障、环境维护、业
务流程等方面入手，对“纳税人之家”
加以整合规范，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
制度和配套机制，先后制定了《垦利县
国家税务局创建“纳税人之家”实施方
案》、《垦利县国家税务局纳税人维权

中心管理制度》等 1 0多项制度，确保了
“纳税人之家”最大限度地满足纳税人
服务需求，保证了各项服务举措有效
落实。

通过网络征集、电话回访、纸质问
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该局多方征求各
类纳税人的合理涉税需求，并做好需
求的响应反馈整改工作。以普通发票
代开为例，2 0 1 4年，开展了以“普通发
票代开需求”为主题的纳税服务需求
专项调查，依据问卷分析结果，制定出
台了《垦利县国税局普通发票代开管
理操作规程》，采取“委托代征”的方式
代开普通发票。目前，与垦利县郝家镇
政府、黄河口镇政府签订了委托代征
代开发票协议，切实改变了偏远地区

纳税人代开发票难的局面。同时，合理
运用国地税联合治税模式，县局办税
服务厅设立地税局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征收窗口，在黄河口镇地税分局设
立了国税征收窗口，实现“进一家门办
两家事”的目标，切实方便了纳税人。

维护纳税人权益是做好纳税服务
的关键一环。该局充实“纳税人维权中
心”，在“纳税人之家”开辟独立的权益
保护受理处置区域，及时受理处置和
反馈纳税人权益保护申请，还将办税
服务厅、1 2 3 6 6热线转办、信访举报等
涉税反馈受理渠道进一步整合到纳税
人维权中心。今年以来，该局已受理处
置权益保护事件 3 0 余户次，切实保护
了纳税人合法权益。

垦利县国税局“纳税人之家”营造暖心服务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段学虎) 日前，东营市安监
局下发了2015年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决定自即
日起至2016年3月底结束，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冬春火灾
防控工作。要求在今年年底，全市50%的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建成防火“微型站”。

方案要求，强化人员劳动密集型企业密集场所、易燃
易爆危险品场所、高层地下建筑、城市大型综合体等消防
安全重点区域的火灾隐患整治。同时，强化消防基层基础
工作，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制定落实消防规划，并推动建
设“微型站”。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和单位已有的消防组织，
在城区建立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微型站”，按照

“3分钟到场”要求划定最小灭火单元，建立相应的快速指
挥调度体系，加强初起火灾应急处置准备工作。各县区、
市属开发区的城市建成区街道办事处和设有消防控制室
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2015年12月底前，要有50%建成“微
型站”，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结束前100%建成。

加强网格防控，落实“六加一”措施，即开展一次消防
安全评估、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维护保养一次消防
设施、组织检测一次电气和燃气线路设施、全面清洗一次
油烟道、集中培训一次全体员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
志愿消防队，确保一旦发生火灾，3分钟内形成第一处置
力量到场扑救。2015年12月底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全
部落实“六加一”措施。

同时，建立健全区域联防机制，推广安装简易消防设
施，加强行业标准化管理，并推进“移动互联网消防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基层消防组织及专职队伍建设，
2015年年底前，东营港化工园区消防站、广饶滨海开发区
消防站、河口区蓝色经济开发区消防站投入使用，东营区
史口镇消防站、西五路消防站、广饶县大王镇消防站、垦
利县开发区消防站、胜坨镇消防站年底前建成。并按照二
级普通消防站标准，消防队应配备2-4辆消防车，编配政
府专职消防队员15-25人，其他 50%的乡镇要达到“一
镇、一队、一车”的标准投入执勤。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分部署、组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
进行。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魏菲) 又到周末了，本周的
天气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前段时间降雪，之后
雾霾袭来。不少市民感叹，东营的冬天还能不能看到天高
云淡？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末将迎来晴好天气。

未来48小时天空晴朗，3日夜间到4日上午风力仍较
大。具体天气情况如下：

12月4日：晴，西北风4～5级转西风3～4级，各沿海海
区7～8级阵风9级转5～6级，东营-3～6℃；利津-4～6℃；
河口-3～5℃；广饶-4～6℃；垦利-3～6℃；北部沿海海区
1～5℃；东部沿海海区1～5℃。

12月5日：晴间多云，西风转东风3～4级，各沿海海区
5～6级，东营-2～7℃；利津-2～7℃；河口-2～6℃；广饶-
2～7℃；垦利-2～7℃；北部沿海海区1～5℃；东部沿海海
区1～5℃。

12月6日：晴转多云，东风转东南风3～4级，各沿海海
区5～6级，东营-2～7℃；利津-2～7℃；河口-2～7℃；广
饶-2～7℃；垦利-2～7℃；北部沿海海区1～5℃；东部沿
海海区1～5℃。

12月7日：多云间晴，南风3～4级，各沿海海区5～6级。
12月8日：晴转多云，南风3～4级，各沿海海区5～6级。
12月9日：多云转阴，南风转东北风3～4级，各沿海海

区5～6级。
12月10日：阴，北风3～4级，各沿海海区5～6级。

东营市羊肉及其制品“规范整治打击”开始进店宣传

晒羊肉产地,火锅店要动起来
本报记者 段学虎

3日，记者
从东营市食药
局获悉，东营市
市县两级食药
监管部门开始
羊肉及其制品

“ 规 范 整 治 打
击 ”的 进 店 宣
传，东营市食药
局印制的 3 0 0 0
多张大型通告
海报将首先普
及到全市的大
中心餐饮单位。
食药检查人员
同时表示，食客
发现七种违法
行 为 ，可 拨 打
12331进行举报。

发现违法 从严处理
本次集中整治行动，从12月开始到明年2月底结束，现在到本月20日，为调查目的阶段，

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畜牧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对辖区内涉及羊肉及其制
品的屠宰、生产加工、销售、餐饮企业(业户)的数量、分布、规模和质量安全状况开展深入摸
底调查，对未纳入监管的羊肉屠宰加工点、羊肉制品加工小作坊要全部纳入监管范围，明
确监管责任人，实行网格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今年12月21日至2016年2月20日，开展集中检查，严惩违法行为。加强羊肉及其制品的监
督抽检力度，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外包装粗糙或产品标示不明、直观判断符合假劣和有
毒有害特征的羊肉及其制品开展抽样检测，提高检查的靶向性。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从严实
施处罚，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对公安机关发现、移交的涉案货值、性质不构
成犯罪的违法线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及时依法处理。

通知到店 方便食客监督
3日，记者从东营市食药局获悉，东营市食药局印制了3000张通告海报已经开始进店宣

传。“初步能普及到中型以上餐饮单位。”东营市食药局餐饮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餐饮
方面主要以火锅店和有羊肉及其制品的菜品的酒店为主。

“下发通告的目的是让餐饮经营单位按规办事，同时，让进店顾客了解相关的信息，”
餐饮科工作人员介绍，通告上明确了羊肉及其制品屠宰环节、生产加工环节、食品流通环
节、餐饮服务环节等“从源头到嘴巴”的一些相关要求，“20日以后开展专项检查，如发现不
按照通告要求的餐饮经营企业，应进行相关处罚。”

其中，屠宰环节，屠宰主体出售羊肉及其制品的应当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销货
凭证，做好销售记录。严禁屠宰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病死、注水及注入其他物质的羊。
生产加工环节，规范羊肉及其制品的产品包装标签标注，标签应标注企业名称、产品名称、
规格、成分或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生产混合肉必须显著标注成分及比例；严
禁用毛皮养殖动物胴体等非食品原料加工生产，严禁添加非食用物质或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严禁生产加工假冒伪劣或有毒有害羊肉制品等。

食品流通环节，销售羊肉及其制品的商场、超市、批发市场、供货商、食品店等经营业
户要在销售场所公示产品的相关证件、信息；销售混合肉的，要向生产加工企业索要《检验
合格证》等证明，并在销售场所明示“混合肉”。餐饮服务环节，严禁采购不合格和不合法的
羊肉及其制品，火锅店、自助餐等餐饮服务单位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羊肉产地或来
源、品牌等信息；提供混合肉的，应当向消费者明确告知。

食客发现七种违法行为可举报
通告同时公布了七类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从严实施处罚，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

关查处。
七类违法行为分别为，屠宰的羊未附有检疫证明，经营和运输的羊肉未附有《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羊肉，或者生
产经营其制品；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羊肉，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
者检验不合格的羊肉制品；用毛皮养殖动物胴体等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羊肉制品；进货时
未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
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生产经营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羊肉及其制品的；生产经
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羊肉及其制品。

东营市食药监管部门表示，本次集中整治中，市民发现了上述七类违法问题，可以拨
打12331进行举报，经查属实的，依法给予举报者奖励。

火锅类的羊肉及其制品是本次整治的重点。(资料片)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这个周末晴朗天气唱主角

年底前一半的重点单位

要建成防火“微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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